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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调查泰城15家酒店，4家设最低消费

酒酒店店再再设设““门门槛槛””最最高高可可罚罚三三万万

从下月开始，商务部

发布的《餐饮业经营管理

办法(试行)》生效，明令禁

止餐饮经营者设置最低

消费，违规最高可罚3万

元。近日，记者调查泰城

15家中高档酒店，其中4

家仍设最低消费，还有一

家表示，如果是团购消费

者要进包间，需要交纳

“包间费”。

本报见习记者 邓金易 菜金不“达标”

对不起，不能进包间

在泰安某高校上学的小林
说，自己有一次跟女朋友去一家
西餐厅吃饭，为了环境安静一些
选择了包间，两个人坐下点餐
时，服务员却说如果在包间必须
消费188元以上。这个价格对还是
学生的他们来说，有点超出预
算。“当时我很尴尬，又不想丢面
子，只好咬着牙花了200多元。”小
林说那天后，自己就“勒紧了裤
腰带”。

而家在南湖附近的徐女士
也表示，自己也曾因“最低消费”

闹尴尬。徐女士的婆婆往年过生
日都是在家里吃，今年她婆婆80

大寿，为了过好这个80大寿，徐女
士订了一家高档餐厅，但去用餐
之前忘记询问有没有最低消费。
用餐前点菜时，服务员当场告知
还要再点200元的菜品才达到他
们的消费标准。“当时觉得很丢
人，根本没计划花这么多钱。”徐
女士说，并不是不舍得给老人花
钱，只是大好日子心情变坏了。

“而且点这么多菜我们根本也吃
不完。”徐女士说。

20日，记者以订包间聚餐
为由，向巨鼎南湖店、御景生态
园、御膳楼宝龙店、东都食府、
东尊华美达等15家中高档酒店
电话了解情况，询问“是否有最
低标准”，有4家酒店的工作人
员表示有最低消费。其中，云海
生态园的工作人员说，如果订

10人包间，要每个人最低消费
78元或88元，随后工作人员又
说：“点菜的话起码得点价值
500到600元的菜品。”

此外御膳楼宝龙店工作人
员表示，如果是在网站团购的，
需要交纳一定的“包间费”。

15家中高档酒店
4家有最低消费

一位从事酒店业的业内人
士告诉记者，倡导新规之后行业
并不会受太大冲击。“咱泰城的
很多酒店前一两年就自发取消
了最低标准了，所以并不至于因
为这次新规而大幅影响营业额。
相反新规也有助于我们进行良
性竞争。”他又说，新规可能是倡
导节俭。

泰安市商务局工作人员表

示，新规主要旨在维护消费者的
权益。“‘最低消费’对消费者来
说是不公平的，新规出台，有助
于消费者进行维权。”

而泰安市工商局工作人员
说，如果消费者在用餐时感觉到
经营业者对他们进行了强制性的
设置“最低消费标准”这样的行
为，可以拨打12315消费者投诉举
报专线电话进行维权。

泰城多数酒店

已放下“身架”竞争

商务部和国家发改委联合发布的《餐饮业经营管理办法
(试行)》第十二条明确提出，禁止餐饮经营者设置最低消费。

对于餐饮经营者违反《餐饮业经营管理办法(试行)》的行
为，法律法规及规章有规定的，商务主管部门可提请有关部门
依法处罚；没有规定的，由商务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其中有
违法所得的，可处违法所得3倍以下罚款，但最高不超过3万元；
没有违法所得的，可处1万元以下罚款；对涉嫌犯罪的，依法移
送司法机关处理。

酒店“最低消费”仍在泰城存在。 本报见习记者 邓金易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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